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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粤 01破 159-1号

申请人：广州番禺潮流水上乐园建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刘敬华。

2024年5月12日，本院裁定受理广州番禺潮流水上乐园建造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潮流建造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5月

24日指定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以下简称

管理人）。2024年11月20日，管理人申请本院裁定确认《广州番禺

潮流水上乐园建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无异议债权表》记载的

债权。

本院查明：根据管理人报告，本院于2024年5月24日在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刊登了本案的破产案件受理公告，公告潮

流建造公司破产清算及债权申报等事项。同时，管理人依法调查、

通知已知或潜在的债权人申报债权。

截至2024年7月1日，管理人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对编入债

权表内的38户债权人共47笔债权进行审核，确认1户债权人税收债

权1笔，税收债权总额41,332.09元；确认26户债权人普通债权28笔，

普通债权总额150,484,773.52元；确认民事惩罚性赔偿金债权7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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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管理人在申报债权中认定的民事惩罚性赔偿金部分），民事惩

罚性赔偿金总额3,311,080.15元；暂缓的9户债权人9笔债权，不予

确认2户债权人2笔债权。

2024年7月1日，管理人将《债权表》提交潮流建造公司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告知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

应当向管理人书面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

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债权确认的诉

讼。债务人法定代表人现场出席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并签收管

理人送达的《债权表》《债权核查意见表》。

异议期内，管理人未收到债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提出的异议，

视为无异议。管理人收到1户债权人王胜杰对其自身的债权提出异

议，管理人已对该笔债权异议予以回复并不予调整，债权人已书

面回复对管理人对不予调整的回复意见无异议/不予起诉。其余债

权人未提出异议或者债权确认诉讼，视为无异议。

管理人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的4笔经管理人审核可能涉

及提前清偿的普通债权、9笔暂缓确认债权及2笔不予确认债权不

纳入本次无异议申请范围。综上，管理人根据债权异议、异议回

复及债权进一步复核情况，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提请本院对23户债权人共32笔无异议

债权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债权人会议、债务人核查，债权人及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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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提交裁定确认的债权均超期未提出异议或提起债权确认诉

讼，视为无异议。管理人申请本院对该债权表记载的债权进行确

认，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

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确认温志铭等 23户债权人的 32笔债权。（详见附件）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朱 敏

审 判 员 刘 璟

审 判 员 苏喜平

二Ｏ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孙涌珊

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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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广州番禺潮流水上乐园建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无异议债权表

序 债权人 债权金额（元） 债权性质

1. 温志铭 1,500,000.00 普通债权

2. 邱敏仪 251,422.50 普通债权

3. 许扬先 230,000.00 普通债权

4. 李慈玲 284,776.00 普通债权

5. 邓燕君
205,133.96 普通债权

825.66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6. 梁广华 493,268.87 普通债权

7. 陈宇青 80,000.00 普通债权

8. 王胜杰
6,350,120.60 普通债权

244,791.71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9. 周向荣 800,000.00 普通债权

10. 魏信群 1,000,000.00 普通债权

11. 林育珍 7,874,054.88 普通债权

12. 潘剑峰 63,686,475.00 普通债权

13. 邱丽华 200,000.00 普通债权

14. 江西寻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661,541.53 普通债权

15. 陈雪琴 75,789.63 普通债权

16.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番禺区税务局
41,332.09 普通债权

41,332.09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17. 广东海盛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259,720.66 普通债权

85,244.38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1,380,068.83 普通债权

96,567.16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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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011.27 普通债权

20,217.23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18. 寻乌通用工业投资发展集团公司 1,566,253.33 普通债权

19. 陈颖 150,000.00 普通债权

20. 曾小莲 350,000.00 普通债权

21. 山东奥赛达真空泵有限公司 501,512.14 普通债权

22. 李勇
40,466,996.06 普通债权

2,822,101.92 民事惩罚性赔偿金

23. 饶钦强 3,278,460.26 普通债权

合计 140,724,017.76


